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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就中天新聞台之新聞龍捲風節目，應處以最重罰鍰 100 萬元，若節目內容持續低俗化

，就該停播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一、通傳會對於該節目涉及違規部分，處理情形如下： 

(一)針對本（103）年 4 月 4 日中天新聞台「新聞龍捲風」節目，主持人及來賓以戲謔、揶揄

言詞談論反服貿活動女性參與者之裝扮，出現不良意涵之言行，涉有違反衛星廣播電視

法相關規定之虞，通傳會依法定程序於 4 月 8 日函請業者提意見陳述，並於 4 月 15 日召

開學者專家、公民團體及實務工作者等代表參與「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討論。 

(二)通傳會復於本年 4 月 16 日第 587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節目主持人及來賓言語動作，有

歧視、貶抑女性，嚴重損害女性之人性尊嚴，已違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及「公民與政治權利」等國際公約所揭示之保障性別平等及人權等之精神，有妨

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事，已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7 條第 3 款之規定，依同法第

36 條第 5 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 50 萬元，並應立即改正，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製

播節目。 

(三)另要求中天新聞台於提送新聞自律委員會及檢討內部問責機制後，將改正計畫送通傳會

，本案核處紀錄、改正計畫及民眾申訴意見處理等資料，將列為評鑑、換照審議之重要

參考。 

二、有關裁罰金額及停播節目之說明： 

(一)對於違規案件之裁罰金額，通傳會為確保裁量行使之統一，避免執法人員相同事件恣意

為不同裁量，訂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處廣播電視事業罰鍰案件處理要點」作為裁

量基準，考量事項有個案情節輕重、事業歷次之紀錄等，核算裁罰金額額度。查本案中

天新聞台 2 年內未具相同違法事證，而本次違法情節列為「非常嚴重」等級，合計積分

50 分，對照違法等級及罰鍰額度參考表，係屬第 5 級，對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之罰

鍰額度，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 

(二)按現行電視節目規劃或排播均屬電視公司營運自主之範疇，查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

第 37 條得對衛星電視事業罰鍰、限期改正，及對頻道處以 3 日以上、3 個月以下之停播

處分外，法令並未明文授權主管機關停播「節目」之權限，通傳會對本案除裁處罰鍰，

亦要求立即改正，並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製播節目等處分。 

三、對於社會共享性別平權價值，政府一向極為重視，為提升廣電媒體性別素養，通傳會將於本年

5 月初舉辦理相關性別議題研討會，並持續要求廣電媒體加強從業人員職前與在職教育訓練，

避免有歧視、物化、騷擾或其他不妥方式牴觸性別平權精神，共同維護媒體友善性別環境。 

（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完成寵物登記且植入晶片之犬隻因遺失

被收容至動物收容處所時，其認養流程過長，應予檢討問題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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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49） 

羅委員就完成寵物登記且植入晶片之犬隻因遺失被收容至動物收容處所時，其認養流程過長

，應予檢討，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動物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略以：「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逾十二

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另第 21 條規定略以：「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出入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無人伴同時，任何人均可協助保護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前項寵物有身分標識者，應儘速通知飼主認領；經通知逾

十二日未認領或無身分標識者，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處理。…」，前述條文係就不得

宰殺之例外情形加以規範，無涉認養應經過期間，故動物保護法並無開放認養應經過期間之

限制。 

二、另查本會並未訂有公立動物收容所需待 30 日以上，始得開放民眾認養「已辦寵物登記之有主

動物」相關規定，再查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各轄動物收容所管理作業規範亦無相關規

定。以收容所掃出動物具晶片後，第一時間同時以電話聯繫及依寵物登記地址寄出雙掛號郵

務送達，如未能透過電話取得聯繫且信件遭退回，須函請戶政機關提供最新戶籍資料後，再

以雙掛號郵務送達，經通知逾 12 天或信件再經退回，且飼主仍未前來領回，則可依動物保護

法第 29 條第 1 款、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裁罰飼主棄養並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沒入動物，同時開放民眾認養，估計全部行政作業所需時間約 30 日。經檢視以上流程，

屬必要行政程序，難再簡化，以免損及原飼主權益。 

三、本會將就直轄市、縣（市）政府如何簡化民眾認養具飼主動物之程序，再通盤檢討現行動物保

護法等相關規定，研議可行方案。 

（十五）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29） 

盧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國籍法」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查「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滿 20 年，不得擔任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顯示考量國家安全，對非原屬我國籍者從軍，

係採從嚴處理。 

二、本案涉及簽證、入境、戶籍、國籍、服役權益等事項，本部曾於 103 年 1 月 20 日邀集外交部

、內政部、國安局及本部軍情局等，共同研商；經初步討論所涉修正法令，包括外交部「外


